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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供應鏈 

指標子集1 

第 1 版 （2019 年 8 月） 

「了解供應鏈」基準評估方法用於評估公司應對其供應鏈內強迫勞動風險的努力。 這種方法

以《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為基礎，涵蓋政策承諾、盡責和補救等方面的內容，並

以國際勞工組織的核心勞工標準（覆蓋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在工作中的基本權利：結社自由、 

集體談判的權利、消除強迫勞動、廢除童工和消除就業與職業歧視）作為基線標準。  

 

指標名稱 指標元素 

1 

供應商行為

準則及 

將標準融入

供應商合同 

公司：  
  

 （1）有供應商行為準則，要求供應商尊重國際勞工組織的核心勞工標

準，包括消除強迫勞動； 
 

（2） 將包括消除強迫勞動在內的國際勞工組織核心勞工標準融入供應

商合同。   

2 管理和問責 

公司： 
 

（1）有一個委員會、一個團隊、一個專案或一名高級管理人員負責執

行應對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的供應鏈政策；及 
  

 （2）已指派一名董事會成員或董事會委員會監督應對人口販運和強迫

勞動的供應鏈政策。  

3 
利害關係人

參與 

為了全面地瞭解和應對原材料來源國的工作條件，在與供應商聯繫外，

公司還需要聯繫可能受到影響的群體和地方利害關係人，如工會、工人

組織或地方非政府組織。 此外，由於強迫勞動風險屬於系統性風險，

有必要與其他公司協作，如一起與政策制訂者聯繫以強化勞工立法。   

  

在過去三年，公司通過以下方式與利害關係人聯繫： 

 

（1）  就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問題與一級和該層級以下供應商業務所在

地的政策制訂者、工人權利組織、地方非政府組織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互

動，提供至少兩個例子 ；及 

 

（2）積極參與一項或多項由多方利害關係人或所屬行業發起以消除整

個行業的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問題為主題的倡議  。  

 
1 了解供應鏈使用此指標子集評估信息和通信技術、食品和飲料以及服裝和鞋履行業內的公司應對強迫

勞動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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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追蹤和供應

鏈透明度 

公司披露： 
 

（1）一級供應商的名稱和位址； 
 

信息和通信技術行業/ 食品和飲料行業： 
 

（2）至少兩類有關供應商勞動力的數據信息（如工人的數量、性別

比、移民工人所佔比例或供應商的工會組織程度）。 
 

服裝和鞋履： 
 

（2）每個供應商的工人數目，以及一個有關供應商勞動力的額外數據

信息（如性別比、移民工人所佔比例或供應商的工會組織程度）。 

5 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是評估公司（因供應商的性質及其地理位置）牽涉到強迫勞動

和人口販運問題的可能性。 該程式可在審計程式之外進行，有助於識

別潛在的強迫勞動風險和審計中不易發現的實際影響。 該程式可能涉

及與地方利害關係人、勞工權利專家和獨立資訊來源提供者聯繫，並評

估與特定原材料、地區或工人群體（如移民工人）相關的風險。  

 

公司披露： 

 

（1）進行供應鏈人權風險評估或影響評估的細節，包括強迫勞動風

險，或針對強迫勞動風險的評估；及 

（2）在其不同級別供應鏈內已識別的強迫勞動風險的細節。  

6 採購實踐 

採購實踐和定價能對公司供應鏈的勞工標準產生正面的影響，同時也能

增加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風險。 公司： 

 

（1）在一級供應鏈內踐行負責任採購，包括規劃和預測；及 
 

（2）為一級供應商提供採購獎勵，以鼓勵或獎勵良好的勞工實踐

（如：溢價、增加訂單和簽訂長期合同）。 

7 招聘費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不得向工人直接或間接收取全部或部分招聘費或相

關費用（如培訓費、體檢費或交通費）。 

 

公司： 

 

（1）要求在其供應鏈內沒有工人支付招聘費，招聘成本（招聘費和相

關費用）由雇主而非工人承擔（注：雇主付費原則）；及 

（2）如發現供應鏈內有收取工人費用的情況，採取措施以確保供應商

將費用發還工人和/或提供支付招聘費用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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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結社自由 

公司： 

 

（1）與獨立的地方或國際工會一起支援供應鏈內工人的結社自由； 及 

 

（2） 提供至少兩個涵蓋不同供應鏈的改善供應商員工（如移民工人）

行使結社自由和/或集體談判權利的實例（如對供應商阻撓工人行使結

社自由和/或集體談判權利的情況採取行動， 或聯繫政策制訂者以推動

這些權利得到更好的尊重）。  

9 申訴機制 

公司： 
 

（1）採取措施建立一套正式申訴機制，專責處理由供應商員工及其合

法代表提出有關勞工條件的申訴，從而確保有一個公平、公正的機制受

理申訴事件；及  
  

 （2）披露有關上述機制實際操作的資料，如申訴事件提交、受理和解

決的數量，或上述機制有效性評估的相關資料。  

10 
補救專案/應

對指控 

A.如果在過去三年內，沒有在一級供應鏈或一級供應鏈以外使用強迫勞

動的指控被協力廠商證實和披露，公司披露： 
 

（1）處理投訴和/或舉報違反應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政策的程序；及 
 

（2）提供至少兩個為供應商員工提供補救程序的結果實例，實例須涵

蓋不同的供應鏈。 

B.1. 如果在過去三年內，至少一個在一級供應鏈或一級供應鏈以外使用

強迫勞動的指控被協力廠商證實和披露，公司披露： 

 

（1） 處理投訴和/或舉報違反應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政策的程序；

及  

（2）相應補救程序的結果，包括受害人或代表受害人的組織對相應補

救程序表示滿意的證據。 

B.2. 如果在過去三年內，至少一個在一級供應鏈或一級供應鏈以外使用

強迫勞動的指控被協力廠商證實和披露，但公司否認指控，公司披露： 

 

（1）處理投訴和/或舉報違反應對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政策的程序；及 
 

（2）描述採取哪些行動對涉嫌的影響進行預防和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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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表 
  

強迫勞動 

 

國際勞工組織《1930 年強迫勞動公約》（第 29 號公約）將

「強迫或強制勞動」定義為「以任何懲罰威脅，強迫任何人從

事的非本人自願的一切勞動或服務。 」國際勞工組織進一步

指出，「強迫勞動可被理解為在懲罰威脅下，從事的非自願勞

動。 它指通過使用暴力、恐嚇或其他更隱蔽的手段，如債務

操縱、扣留身份檔或威脅向移民機關舉報等，脅迫人員從事勞

動的情況。 」 

國際勞工組織核心勞工標準 

工作中的基本權利構成了國際勞工組織的核心勞工標準，包

括：(a) 結社自由和有效承認集體談判權利；(b) 消除一切形式

的強迫或強制勞動；(c) 有效廢除童工；以及 (d) 消除就業與職

業歧視。 （參見《國際勞工組織關於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

宣言》） 

供應鏈/供應商 

「供應鏈」和「供應商」是指直接與公司生產的產品（電子、

服裝與鞋履、食品飲料）相關的所有供應鏈。 如果未提供進

一步的說明，公司應至少報告適用於所有一級供應商的政策和

做法。 歡迎公司對一級供應鏈以外的供應商（包括原材料供

應商）進行報告。  

一級供應鏈/一級供應商 與公司有直接合同關係的供應商。 

供應鏈級別 

該詞用於描述公司與其供應商之間的距離，以顯示公司和一級

供應鏈以外的供應商之間存在不同的業務關係。 例如，公司

有多個一級製造供應商，這些供應商從一級供應鏈以外的供應

商處採購，而後者又從原材料供應商處進行採購。  

不同供應鏈環境 

該詞用於評估公司是否在一次性試點專案之外採取行動，並提

供實例證明在不同的採購國、原材料來源國或供應鏈級別執行

了這些行動。  

工人 

該詞是指公司供應鏈內的工人，以區別簽訂合同或分包合同的

為該公司工作的工人。  

合法代表 

「合法代表」是指，由受到影響或可能受到影響的工人委託，

代表他們的實體。 他們包括但不限於社區代表、法定代理

人、工會、社區組織和民間社會組織。 

利害關係人 

影響公司行動和決策或受公司行動和決策影響的個人或組織。 

《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的主要關注物件為受影響

或可能受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即人權已經受到或可能受到公司

業務、產品或服務影響的個人。 在《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

指導原則》中，另一個尤其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是可能受影響的

利害關係人的合法代表，他們包括工會、民間社會組織和其他

與工商企業人權影響相關的專業人員。 

採取措施以確保 

公司應報告採取的措施，以確保會制訂相關的程式或實踐。 

例如，有關申訴機制，公司應採取措施以確保其供應商為他們

的員工建立有效可及的申訴機制，或能夠自行提供上述機制

（或與同儕或其他協力廠商合作，以確保在供應鏈內建立行之

有效的申訴機制）。  

 


